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會址：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58-468 號金聯商業中心 21 樓 
網址：http://www.maryhcs.org      電話：2838 0780 
電郵：bonfire@maryhcs.org     傳真：2838 0876 

 

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(中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(英) 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
 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 

讀聖書、做默想是我們的精神食糧     【今日聖言分享】 
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提供以下的默想和祈禱

素材，鼓勵基督徒及善心人士每天用 15 分鐘

靜下來，閱讀和默想主的話，並付諸實行。 
 (默想素材由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會員依個人的觀點

輪流編寫。) 

___我願意成為<今日聖言分享>讀者，請定期以電郵給我發送。 
___我願意成為<靈火>讀者，請給我定期寄上<靈火>。 
___我願意響應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呼籲，嘗試每天讀聖書做默想。

06.11.2013【天主是愛，愛超越一切！使不可能的，變成可能的】 

耶穌說：「不論誰，若不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在我後面走，不能做我的門徒。不論

誰，如不捨棄他的一切所有，不能做我的門徒。」 (路 14：27,33) 

默想：主耶穌，聽了祢今天的教導，我不

禁對「誰還能得救」，抱很悲觀的態度。

我在想，若不一定做祢的門徒(即祢的跟

隨 者 ) ， 仍 能 得 救 ， 是 不 是 會 容 易 一

些？…… 

 
主耶穌，教會現在的狀況是，不守本份，

主日不去望彌撒的教友為數不少，很多都

是嬰兒領洗的，他們得救嗎？再看看主日

去彌撒的，又有多少在堂區服務，或切切

實實的按福音的精神，度愛主愛人的生

活？ 

 
主耶穌，祢背着的十字架，何其沉重，甚至三次跌倒呢！看，背十字架還不夠，還要捨棄

一切所有，才能做祢的門徒。我不禁灰心卻步了。……在接着的寧靜中，主耶穌賜給我安

慰和鼓勵……先尋求天國，這一切自會加給你們；凡是求的，就必得到；我來是為拯救罪

人；誰還能得救？為人這是不可能的，但為天主，一切都是可能的；我的軛是輕柔的……
天主是愛，愛超越一切！使不可能的，變成可能的。 

 
我的祈禱：主耶穌，仰仗祢那超越一切的愛、作我榜樣、賜我恩寵勇力、又與我同行，使 
我重拾信心，做祢的門徒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來跟隨祢！天父啊！欽崇、朝拜、感謝、

讚美祢！亞孟！ 

羅 13:8-10 

詠  112:1-2,4-5,9 

路 14:25-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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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.11.2013【天主是愛，愛超越一切！使不可能的，變成可能的】 

聖保祿宗徒致羅馬人書 13:8-10 
弟兄們：你們除了彼此相愛外，不可再欠人什麼，因為誰愛別人，就滿全了法律。其實，「不

可奸淫，不可殺人，不可偷盜，不可貪戀」，以及其他任何誡命，都包含在這句話裏：就是『愛

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』。愛不加害於人，所以愛就是法律的滿全。 
 
聖詠 112:1-2,4-5,9 義人的福樂 
01. 亞肋路亞！凡敬畏上主的人，真是有福，喜歡祂誡命的人，真是有福！ 
02. 他的子孫在世上必要強盛，義人的後代必要受到讚頌。 
04. 祂富有仁愛，慈悲而又公道，像光明在暗處向義人照耀。 
05. 樂善好施的人必蒙受祝福，祂以正義處理自己的事務。 
09. 他散財而周濟貧苦的人。他的仁義必會萬世留存，他的頭角高舉必受光榮。 
 
聖路加福音 14:25-33 

那時候，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行，耶穌轉身向他們說：「如果誰跟隨我，他應該愛我，勝過

愛自己的父親、母親、妻子、兒女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否則、就不能做我的門徒。

不論誰、若不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，就不能做我的門徒。 
「你們中間，誰願意建造一座塔，而不先坐下籌算費用，是否有力完成呢？免得他奠基以後，

竟不能完工，所有看見的人都要譏誚他說：這個人開了工，而不能完工。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

的國王交戰，那有不先坐下運籌一下，能否以一萬人，去抵抗對方的兩萬人呢？如果不能，就得

趁那國王離得尚遠的時候，派使者去談判和平的條款。同樣，你們中不論是誰，如不捨棄他的一

切所有，不能做我的門徒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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